
 

香港便览  

基本法  
 
背景 
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

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下称《联合声明》），当中载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根据「一国

两制」的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和政策，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五

十年不变。根据《联合声明》，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将会

规定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基本法》）在1990年4月
4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称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已于1997年7月1日实施。 
 
《基本法》 
《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它以法律

的形式，订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

港」等重要理念，亦订明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各

项制度。《基本法》包括： 
(a) 《基本法》正文，包括九个章节，一百六十条条文； 
(b) 附件一，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c) 附件二，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

表决程序； 
(d) 附件三，列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

律；及 
(e)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 
 
起草过程 
负责起草《基本法》的委员会，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人 
士。而在1985年成立的基本法谘询委员会，成员则全属

香港人士，他们负责在香港征求公众对《基本法》草案

的意见。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公布首份草案，

基本法谘询委员会随即进行为期五个月的公众谘询。第

二份草案在1989年2月公布，谘询工作则在1989年10月结

束。《基本法》连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4月4日正式通过。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蓝图 
《基本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勾划了发展蓝图。下文载

述的主要条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施行的基本方针政策。 

 总则：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

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

第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

性居民组成。（《基本法》第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

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基

本法》第五条）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

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基本法》

第八条） 
 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和外交事务。（《基本法》

第十三条、十四条）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有关的

对外事务。（《基本法》第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

会治安。（《基本法》第十四条） 
 全国性法律除列于《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任何列于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

国防、外交和其他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

律。凡列于附件三的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

布或立法实施。（《基本法》第十八条）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

事务。（《基本法》第二十二条） 
 保障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私有财

产权。（《基本法》第六条）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

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本法》第

二十五条、二十六条） 
 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基本法》第二

十八条） 
 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

会、游行、示威、通讯、迁徙、宗教信仰和婚姻自由，

以及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基本

法》第二十七至三十八条）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

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



 

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

施。（《基本法》第三十九条） 
 政治体制： 
 行政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年满四十

周岁，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二十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

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基本法》第四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 
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 
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 
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基本法》第四十

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立法会负责：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定

期向立法会作施政报告；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征税

和公共开支须经立法会批准。（《基本法》第六十四

条） 
 立法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

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

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

目标。（《基本法》第六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职权主要包括： 
 — 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 
 — 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 
 — 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 
 — 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询； 
 — 就任何有关公共利益问题进行辩论； 
 — 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

（《基本法》第七十三条） 
 司法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属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终审法院可按需要邀请其他普 
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基本法》第八十二

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

涉。（《基本法》第八十五条） 
 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任何人

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

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基本法》

第八十六条、八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司

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

助。在中央人民政府协助或授权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可与外国就司法互助关系作出适当安排。（《基本

法》第九十五条、九十六条） 
 经济：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自由港、单独的关税地

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

券、期货等市场和维持资金流动自由。（《基本法》第

一百零九条、一百一十二条、一百一十四条、一百一十

六条） 
 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继续流通。港币

的发行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本法》第一

百一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

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继续进行船舶

登记，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颁发有关证件。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私营航运及与航运有关的企业和私营集装箱

码头，可继续自由经营。（《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五

条、一百二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原在香港实行的民用航空

管理制度，并设置自己的飞机登记册。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下，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谈判签

订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九至一

百三十四条） 
 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

务：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发展和改进教育、科

学技术、文化、体育、社会福利和劳工的政策。（《基

本法》第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

术、体育、专业、医疗卫生、劳工、社会福利、社会工

作等方面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可同世界各国、各地区

及国际的有关团体和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各该团体和

组织可根据需要冠用「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有关活

动。（《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 
 对外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

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

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

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基本

法》第一百五十一条） 
 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

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可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或以

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

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香港特别

行政区亦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

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 
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的国际 
协议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授权或协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有关国际 
协议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三条） 
 
《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 
《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

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

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

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基本法》关于中央

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



 

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

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

款作出解释。（《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 

 《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基

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 
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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